1.住房公积金查询服务办事指南

（依申请类）

一、办理依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0号）第三十六条：职工、单位有权查询本人、本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情况，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不得拒绝。

二、承办机构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审批服务科。

三、服务对象

市本级范围内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单位。

四、申请条件

查询本人、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情况的。

五、申报材料

本人身份证或单位证明、委托人身份证。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提出申请、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2.受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审批服务科受理后审核；

3.办理：审核符合条件的进行查询并告知查询结果。

七、办理时限

即办件。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电话：0557-3054115。

2.委托按月划转提取住房公积金归还

贷款本息服务办事指南

（依申请类）
一、办理依据

《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建房改〔2005〕263号）：职工按月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与管理中心签订协议，委托管理中心按约定期将月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划转到指定的个人还款账户。

二、承办机构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审批服务科。

三、服务对象

市本级已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职工。

四、申请条件

1.职工已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各网点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2.根据职工缴存情况，住房公积金账户内至少预留3个月的还贷本息额；

3.已还贷款期间无逾期记录；

4.正常还贷款满一个月以上；

5.还款储蓄账户内至少预留二个月以上还贷本息额；

6.申请委托划转还贷期间，委托人（借款人及其配偶）不得再以还贷名义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包括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商业贷款本息额）；

7.无《宿州市住房公积金按月划转还贷实施细则》规定的不符合委托划转的其他情况。

五、申报材料

1.《委托划转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申请表》原件2份；

2.《委托划转住房公积金还贷协议》原件2份；

3.借款人身份证原件；

4.还款储蓄存折原件；

5.配偶身份证原件，结婚证原件。

六、服务流程

1.委托人填写《委托划转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申请表》，并经单位签章；

2.委托人携带资料到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审核手续，符合条件的签订《委托划转个人账户公积金偿还住房贷款协议》；

3.协议生效后，住房公积金中心根据委托人上期还贷金额，按月直接从委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中将资金划转到个人还贷账户。

七、办理时限

住房公积金按月划转实行当面会签协议，职工本人或夫妻双方到市公积金中心签订按月划转协议，对符合条件的，从签订协议的次月实施按月划转；对不符合条件的，当场予以说明。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电话：0557-3054115。

3.账户存储余额复核服务办事指南

（依申请类）
一、办理依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0号）第三十六条：职工、单位对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受委托银行复核;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重新复核。受委托银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二、承办机构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审批服务科。

三、服务对象

市本级范围内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单位。

四、申请条件

住房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异议申请复核的。

五、申报材料

1.本人身份证或单位证明、委托人身份证；

2.住房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异议复核申请。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提出申请、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2.受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审批服务科初审合格后受理；

3.复核：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审批服务科对符合条件的进行复核并反馈。

七、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电话：0557-3054115

4.“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住房公积金领域）办事指南

（依申请类）
一、办理依据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切实提高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的通知》（建金〔2015〕150号）第七条：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根据政策调整和流程优化的需要，加快改造升级住房公积金管理信息系统，建立集12329服务热线、短信、微信、手机APP，网上服务大厅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推进办理网上业务，为缴存职工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二、承办机构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息网络管理科
三、服务对象

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和职工

四、申请条件

所有缴存单位和个人
五、申请材料

重大投诉提交书面投诉材料及事由

六、服务流程

1.受理：对咨询类和求助类事项，直接答复；不能当天答复的，生成电子工单；

2.处理：在规定时限内日内处理；

3.反馈：汇总工单处理情况，定期通报、反馈相关业务科室。

七、服务时限

能立即处理的当日办结；情况复杂的3-5个工作日内办结。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557-3054115。
5.出具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

缴存使用证明服务办事指南

（依申请类）
一、办理依据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住房公积金异地个人住房贷款有关操作问题的通知》（建金〔2015〕135号）：职工本人或其委托人向缴存城市公积金中心提出申请，缴存城市公积金中心根据职工申请，核实职工缴存贷款情况，对未使用过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或首次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已经结清的缴存职工，出具《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

二、承办机构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审批服务科。

三、服务对象 

市本级范围内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 

四、申请条件 

    1.缴存职工申请异地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的；

2.缴存职工未使用过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或首次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已经结清的。

五、申报材料 

本人身份证。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提出申请、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2.受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审批服务科受理并对申请人缴存和已贷款情况进行审核； 

3.办理：审核符合条件后开具《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

七、办理时限 

即办件。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审批服务科
电话：0557-3054115
6.全市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披露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二、明确责任主体。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负责披露本地区住房公积金信息。六、规范披露时限。公积金中心的年度报告应于每年3月底前披露。

二、承办机构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务核算科。

三、服务对象 

宿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和职工。 

四、服务流程 

主动公布。

五、办理时限 

年度报告应于每年3月底前披露。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七、咨询方式

电话：0557-3054107。
